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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水泥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水泥协会、合肥中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陕西生态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冀

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天瑞水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水泥行业协会、西安西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福建

远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淄博科邦热工科技有限公司、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石家庄市曲

寨水泥有限公司、河南孟电集团水泥有限公司、中晶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科清环境工程公司、

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八研究所、武汉华德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湖南九九智能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郁涛、范永斌、高旭东、沈玉祥、王梦瑜、庞龙、邓洋、姜雨生，杨平，李雪松、

陈丙武、许日昌、陈跃勋、李海波、罗祥波、陈文瑞、郭红军，崔海波、高政、高建坤、胡会杰、牛宇宁、

张立安、尹海滨、王一东、童裳慧、李俊松、吴霆、李臻、殷兴华、刘黎明、龚京忠、张雪晶、陈雪、韩宇、

陆星洲、李修启。

本文件主要审查人：查少翔、崔健、冯士国、张凡、郑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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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水泥制造企业（含独立粉磨站）、水泥原料矿山、散装水泥中转站、水泥制品企业及其

生产设施的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限值、监测及监督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现有水泥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执行超低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利用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除执行本标准外，相应管理要求还应执行国家相应的污染控制标准

的规定。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４９１５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４６６９　空气质量　氨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２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３０４８５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污染控制标准

ＨＪ／Ｔ２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　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３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５５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

ＨＪ／Ｔ５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碘量法

ＨＪ／Ｔ５７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Ｔ６７　大气固定污染源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ＨＪ７５　固定污染源烟气（ＳＯ２、ＮＯｘ、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７６　固定污染源烟气（ＳＯ２、ＮＯｘ、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ＨＪ７７．２　环境空气和废气　二 英类的测定　同位素稀释高分辨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ＨＪ／Ｔ３９７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ＨＪ４７９　环境空气氮氧化物（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的测定　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４８２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甲醛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４８３　环境空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四氯汞盐吸收副玫瑰苯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５３３　环境空气和废气　氨的测定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ＨＪ５３４　环境空气　氨的测定　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ＨＪ５４３　固定污染源废气　汞的测定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ＨＪ６２９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６５７　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ＨＪ６６４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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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Ｊ６８８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氟化氢的测定　离子色谱法

ＨＪ６９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６９３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８３６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ＨＪ８４８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水泥工业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水泥工业　犮犲犿犲狀狋犻狀犱狌狊狋狉狔

从事水泥原料矿山开采、水泥制造、散装水泥转运以及水泥制品生产的工业企业。

３．２

水泥窑　犮犲犿犲狀狋犽犻犾狀

水泥熟料煅烧设备。

３．３

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狑犪狊狋犲犺犲犪狋狌狋犻犾犻狕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狅犳犽犻犾狀犲狓犺犪狌狊狋犵犪狊

引入水泥窑窑尾废气，利用废气余热进行物料干燥、发电等，并对余热利用后的废气进行净化处理

的系统。

３．４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　犱狉狔犲狉，犱狉狔犻狀犵犪狀犱犵狉犻狀犱犻狀犵犿犻犾犾，犮狅犪犾犵狉犻狀犱犻狀犵犿犻犾犾犪狀犱犮犾犻狀犽犲狉犮狅狅犾犲狉

烘干机指各种型式的物料烘干设备；烘干磨指物料烘干兼粉磨设备；煤磨指各种型式的煤粉制备设

备；冷却机指各种类型（筒式、篦式等）的冷却熟料设备。

３．５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犮狉狌狊犺犲狉，犿犻犾犾，狆犪犮犽犻狀犵犿犪犮犺犻狀犲犪狀犱狅狋犺犲狉狏犲狀狋犻犾犪狋犻狅狀

犲狇狌犻狆犿犲狀狋

破碎机指各种破碎块粒状物料设备；磨机指各种物料粉磨设备系统（不包括烘干磨和煤磨）；包装机

指各种型式的包装水泥设备（包括水泥散装仓）；其他通风生产设备指除上述主要生产设备以外的需要

通风的生产设备和设施，其中包括物料输送设备、料仓和各种类型储库等。

３．６

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犱狉狔犲狉犪狊狊狅犮犻犪狋犲犱狑犻狋犺犻狀犱犲狆犲狀犱犲狀狋犺犲犪狋狊狅狌狉犮犲

无水泥窑窑头、窑尾余热可以利用，需要单独设置热风炉等热源，对物料进行烘干的设备。

３．７

散装水泥中转站　犫狌犾犽犮犲犿犲狀狋狋犲狉犿犻狀犪犾

散装水泥集散中心，一般为水运（海运、河运）与陆运中转站。

３．８

水泥制品生产　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犮犲犿犲狀狋狆狉狅犱狌犮狋狊

预拌混凝土、砂浆和混凝土预制件的生产，不包括水泥用于施工现场搅拌的过程。

３．９

标准状态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

温度为２７３Ｋ，压力为１０１．３ｋＰａ时的状态。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浓度均为标准状态下的质量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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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犿犪狓犻犿犪犾犪犾犾狅狑犪犫犾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

处理设施后排气筒中污染物任何一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或无处理设施排气筒中污染

物任何一小时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３．１１

无组织排放　犳狌犵犻狋犻狏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

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主要包括作业场所物料堆存、开放式输送扬尘，以及设备、

管线等大气污染物泄漏。

３．１２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犾犻犿犻狋犪狋犳狌犵犻狋犻狏犲犲犿犻狊狊犻狅狀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狆狅犻狀狋

监控点的污染物浓度在任何一小时的平均值不得超过的限值。

３．１３

排气筒高度　狊狋犪犮犽犺犲犻犵犺狋

自排气筒（或其主体建筑构造）所在的地平面至排气筒出口计的高度，单位为米（ｍ）。

３．１４

现有企业　犲狓犻狊狋犻狀犵犳犪犮犻犾犻狋狔

本文件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水泥工业企业或生产设施。

３．１５

水泥窑协同处置　犮狅狆狉狅犮犲狊狊犻狀犵犻狀犮犲犿犲狀狋犽犻犾狀

将满足或经过预处理后满足入窑要求的固体废物投入水泥窑，在进行水泥熟料生产的同时实现对

固体废物的无害化处置过程。

３．１６

固体废物　狊狅犾犻犱狑犪狊狋犲

在生产、生活和其他活动中生产的丧失原有利用价值，或者虽未丧失原有利用价值但被抛弃或者放

弃的固态、半固态和置于容器中的气态的物品、物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纳入固体废物管理的物

品、物质，包括液态废物。

３．１７

危险废物　犺犪狕犪狉犱狅狌狊狑犪狊狋犲

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

固体废物。

注：禁止在水泥窑中协同处置的废物包括：（１）放射性废物；（２）爆炸物及反应性废物；（３）未经拆解的废电池、废家

用电器和电子产品；（４）含汞的温度计、血压计、荧光灯管和开关；（５）铬渣；（６）未知特性和未经鉴定的废物。

４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４．１　排气筒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４．１．１　水泥企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见表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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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泥企业大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单位：ｍｇ／ｍ
３

生产过程 生产设备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以ＮＯ２ 计）
汞及其化合物 氨

矿山开采 破碎机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１０ — — — —

水泥制造

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 １０ ５０ １００ ０．０５ ８ａ

烘干机、烘干磨、煤磨及冷却机 １０ ５０ｂ １５０ｂ —

破碎机、磨机、包装机及其他

通风生产设备
１０ — — — —

散装水泥中转站及

水泥制品生产
水泥仓及其他通风生产设备 １０ — — — —

　　
ａ 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ｂ 适用于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４．１．２　对于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排气，应同时对排气中氧含量

进行监测，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应按公式（１）换算为基准含氧量状态下的基准排放浓度，并以此作

为判定排放是否达标的依据。其他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按实测浓度计算，但不得人为稀释排放。

ρ＝ρ′·
２１－φ（Ｏ２）

２１－φ′（Ｏ２）
…………………………（１）

　　式中：

ρ ———大气污染物基准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

ρ′ ———实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ｍｇ／ｍ
３；

φ（Ｏ２）———基准含氧量百分率，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为１０，采用独立热源的烘干设备

排气为８；

φ′（Ｏ２）———实测含氧量百分率。

４．２　无组织排放控制要求

４．２．１　水泥工业企业应按照生产工艺过程、物料密闭储存、物料密闭输送、物料封闭运输４个方面分别

建立全覆盖的无组织排放源清单，且无组织排放源清单至少每年更新１次。

４．２．２　水泥工业企业应建立企业级无组织排放监控体系，建设全厂集中管控平台，对无组织排放过程、

治理设施运行状态和重点区域污染物浓度等进行全方位监控。

４．２．３　水泥工业企业应按照 ＨＪ６６４的要求，至少设置１套标准方法的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站。厂界、道

路、污染重点区域应设置监测微站。

４．２．４　采用本标准，水泥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应符合表２规定。

表２　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限值

单位：ｍｇ／ｍ
３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限值含义 无组织排放监控位置

１ 颗粒物 ０．５
监控点与参照点总悬浮颗粒物（ＴＳＰ）

１ｈ浓度值的差值

厂界外２０ｍ处上风向设参照点，下风向设

监控点

２ 氨ａ １．０ 监控点处１ｈ浓度平均值
监控点设在下风向厂界外１０ｍ范围内浓度

最高点

　　
ａ 适用于使用氨水、尿素等含氨物质作为还原剂，去除烟气中氮氧化物。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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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废气收集、处理与排放

４．３．１　产生大气污染物的生产工艺和装置必须设立局部或整体气体收集系统和净化处理装置，达标

排放。

４．３．２　净化处理装置应与其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转。应保证在生产工艺设备运行波动情况下

净化处理装置仍能正常运转，实现达标排放。因净化处理装置故障造成非正常排放，应停止运转对应的

生产工艺设备，待检修完毕后共同投入使用。

４．３．３　除储库底、地坑及物料转运点单机除尘设施外，其他排气筒高度应不低于１５ｍ。排气筒高度应

高出本体建（构）筑物３ｍ 以上。水泥窑及窑尾余热利用系统排气筒周围半径２００ｍ范围内有建筑物

时，排气筒高度还应高出最高建筑物３ｍ以上。

４．４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的排放控制要求

４．４．１　排气筒大气污染物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氨的排放限值按本标准中的要求执行。

４．４．２　水泥窑协同处置固体废物生产线排气筒大气污染物中特征污染物排放限值符合表３规定。

表３　排气筒大气污染物中特征污染物排放限值

单位：ｍｇ／ｍ
３

序号 污染物项目 限值

１ 氯化氢（ＨＣｌ） １０

２ 氟化氢（ＨＦ） １

３ 汞及其化合物（以 Ｈｇ计） ０．０５

４ 铊、镉、铅、砷及其化合物（以Ｔｌ＋Ｃｄ＋Ｐｂ＋Ａｓ计） １

５
铍、铬、锡、锑、铜、钴、锰、镍、钒及其化合物

（以Ｂｅ＋Ｃｒ＋Ｓｎ＋Ｓｂ＋Ｃｕ＋Ｃｏ＋Ｍｎ＋Ｎｉ＋Ｖ计）
０．５

６ 二 英及呋喃 ０．１ｎｇＴＥＱ／ｍ
３

５　污染物监测要求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水泥生产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水泥工业》

（ＨＪ８４８）排污许可证等的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

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５．１．２　水泥生产企业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控设备的要求，按有关法律和《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

的规定执行。

５．１．３　企业应按照环境监测管理规定和技术规范的要求，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

台和排污口标志。

５．１．４　对企业排放废气的采样，应根据监测污染物的种类，在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进行，有废气

处理设施的，应在该设施后监测。

５．２　排气筒排放监测要求

５．２．１　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的监测采样按ＧＢ／Ｔ１６１５７、ＨＪ／Ｔ３９７、ＨＪ７５规定执行，大气污染物无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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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排放的监测按 ＨＪ／Ｔ５５规定执行。

５．２．２　对于排气筒中大气污染物浓度的监测可采用任何连续１ｈ的采样获得平均值，或在任何１ｈ内

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３个以上样品，计算平均值。对于间歇性排放且排放时间小于１ｈ的，则应在排放时

段内实行连续监测，或以等时间间隔采集３个以上样品并计平均值。

５．３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对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的测定采用表４所列的方法标准。

表４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测定方法标准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方法标准名称 方法标准编号

１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ＧＢ／Ｔ１６１５７

环境空气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ＧＢ／Ｔ１５４３２

固定污染源废气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重量法 ＨＪ８３６

２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碘量法 ＨＪ／Ｔ５６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二氧化硫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５７

固定污染源废气二氧化硫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６２９

３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紫外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２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氮氧化物的测定盐酸萘乙二胺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４３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定电位电解法 ＨＪ６９３

固定污染源废气氮氧化物的测定非分散红外吸收法 ＨＪ６９２

４ 氟化物 大气固定污染源氟化物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ＨＪ／Ｔ６７

５ 汞及其化合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汞的测定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暂行） ＨＪ５４３

６ 氨

环境空气和废气氨的测定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ＨＪ５３３

环境空气氨的测定次氯酸钠水杨酸分光光度法 ＨＪ５３４

环境空气氨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 ＧＢ／Ｔ１４６６９

７ 氯化氢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氯化氢的测定硫氰酸汞分光光度法 ＨＪ／Ｔ２７

８

镉、铬、锡、镍、

铅、砷、锑、铜、

锰、 钒、 钴、

铊、铍

空气和废气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ＨＪ６５７

９ 二 英
环境空气和废气二 英类的测定同位素稀释高分辨

气相色谱高分辨质谱法
ＨＪ７７．２

６　实施

６．１　本标准实施后，如果国家新颁发或修订的相关标准严于本标准，按其适用范围执行相应国家标准。

６．２　采用本标准时，在任何情况下，水泥企业均应遵守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采取必

要措施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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